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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工作“搭子”来了，劳动保护规则如何更新？
系统扣分后自动发出“离职

通知”
2025 年 6 月底的一天，江苏

一餐饮公司上菜员张某来到公司
上班，却接到公司系统自动发送
的离职确认单。这已经是半年内
他第三次收到公司系统发出的

“离职通知”。
根据公司的自动化管理制

度，员工每年有12分安全积分，扣
至 0分以下时系统将自动触发离
职程序。2025年 2月，张某因负
责区域的豆腐皮过期被扣 12分，
系统首次发出离职确认单，公司
以“人性化管理”为由撤回；5月，
他因未按流程洗手消毒被扣4分，
积分变为负 3.2，系统第二次发出
离职提示，再次被门店撤回。

然而，当 2025年 6月底张某
的安全积分仍停留在负 3.2分时，
系统于 7月 1日向张某发起自动
离职，后公司通知与他解除劳动
合同。

算法驱动的自动化用工管理
被越来越广泛应用，但同时，各类
大模型、智能体也日渐成为职场
人的工作“搭子”。

“以前需要1小时完成的基础
代码编写工作，现在 10分钟左右
就能完成。”北京一互联网企业的
程序员王浩(化名)告诉记者，他在
工作中主要使用基础大模型和智
能体工具，用于辅助代码编写、技
术问题检索，“在简单任务上的效
率提升尤为突出”。

“公司鼓励使用AI工具，也会
提供一定额度的 Token使用量。”
王浩说，公司对Token的消耗量和
实际工作产出会有一定管理，但
对技术部门员工的使用限制相对
宽松。

与此同时，用AI技术训练员

工技能包、用数字分身替代离职
员工、“AI替岗”等现象也在多地
出现。

山东一游戏传媒公司将离职
人事专员训练成AI数字分身，承
担咨询、邀约、制作表格等基础工
作；北京某互联网公司要求员工

“投喂”个人工作经验训练内部
AI，将隐性技能转化为企业可复
用的技术资产；杭州一金融科技
企业以“工作由AI就能完成”为由
将员工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
位，协商不成后直接解除劳动合
同……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
布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劳动人
事争议案件同比增长 61.68%，涉
高新技术企业案件等新型争议大
量出现，AI技术应用带来了多种
劳动争议新问题。

应重视工作量的考核基准设
定

一纸系统自动生成的“离职
通知”能否等同于合法辞退？

上述案件中的上菜员张某并
不认可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事
由，于是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
决公司为违法解除。公司不服，
提起诉讼。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自动化计分系统
只是企业的用工管理工具，不能
替代用人单位核查违纪事实、听
取劳动者申辩的法定用工义务。
法院判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行
为属于违法解除，应向张某支付
赔偿金2.7万余元。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六庭副庭长吴博文观察，近年
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
展，涉AI使用类的劳动争议案件

开始出现，“虽然总体数量在劳动
争议案件中占比还不高，但其增
长趋势不容小觑”。

吴博文介绍，相关劳动争议
案件出现在编程、图形和动画设
计、数据录入、电话客服、流水线
装配和搬运、基础翻译等多个职
业领域，涉及使用劳动者个人信
息、增加工作内容、调岗、降薪乃
至裁员等多个方面。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颖
性和法律适用的‘跨界’，审理这
类案件面临很大挑战。”吴博文分
析，相关案件的审理，面临劳动者
隐私保护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
的平衡、劳动者个人信息数据使
用范围的界定以及劳动者个人权
益与职务成果的划分等前沿、疑
难问题的处理。

“效率提升主要体现在代码
编写环节，但整体工作量和工作
时间并未大幅减少。”王浩说，代
码编写节省下来的时间，更多地
被投入到实验观察、数据分析、问
题排查与根因分析等更具技术含
量的工作中。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
辉提示，AI管理以“最优效率”为
核心目标，不断压缩任务完成时
间、提高劳动定额，容易忽视劳动
者的休息权和职业健康，“应重视
工作量的考核基准设定问题”。

“‘AI+工作’并非简单的技术
升级，而是对传统劳动组织和团
体型劳动协作的系统迭代，劳动
不再依赖固定班组、固定流程、固
定岗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说，人工智能
嵌入劳动者工作的全流程，劳动
者的工作效率和劳动产出在不断
提升，但传统劳动定额、权责划
分、考核标准等规则却未能同步

迭代，“劳动形态变革将推动劳动
保护规则的重塑”。

构建适配人机协同的劳动规
则体系

“算法的‘效率至上’不能以
牺牲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为代价。”
班小辉认为，用人单位应为AI系
统建立完善的人工监督体系，定
期审查评估算法运行情况。

“自动化决策不能替代人的
责任，要进行必要的人工审核，确
保自动化决策结果的公平公正。”
班小辉认为，要强化用人单位对
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人工监督与
解释义务，如果用人单位基于人
工智能的自动化决策工具，对劳
动者降薪、降职甚至解雇时，劳动
者应有权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解释
说明。

吴博文建议，审理涉AI类劳
动争议案件时，既要注重保护劳
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和人身权益
不受侵害，也要依法维护用人单
位正当的用工自主权，鼓励用人

单位技术创新，平衡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的利益。

王天玉提出，面对人机协同
的全新职场形态，我国亟须探索
构建与之适配的新型劳动法律制
度。“制度逻辑要转变。”他表示，
劳动者每完成一次与人工智能协
同的任务，其行为数据、模型调用
记录、结果贡献度应形成可追溯
的“劳动行为凭证”。劳动法律制
度应围绕“行为权利清单”建立可
追踪、可验证、可救济的规则体
系，基于“最低保障+动态加成”的
思路，将休息权、最低报酬、职业
安全、算法透明、数据收益等设为
核心权利，同时依据任务风险等
级、人工智能自治程度、数据贡献
度等，创设由收益分成、技能积分
等构成的“权利包”。

班小辉建议，将算法管理纳
入集体协商范畴，AI劳动规则的
制定必须经过民主程序，未与工
会或职工代表协商的规则无效，
工会可聘请技术专家协助评估算
法的合规性与合理性。


